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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零 一 零 年 四 月 二 十 六 日  

討 論 文 件  

 

立 法 會 環 境 事 務 委 員 會  

綠 色 運 輸 試 驗 基 金  

目 的  

 本 文 件 就 擬 設 的 綠 色 運 輸 試 驗 基 金 的 運 作 事 宜 徵 詢 委 員 的

意 見 ， 以 便 當 局 隨 後 訂 定 基 金 的 實 施 細 則 。  

背 景  

2 .  運 輸 業 (包 括 道 路 及 水 上 運 輸 )是 本 港 第 二 大 空 氣 污 染 源 ，

約 佔 全 港 二 氧 化 硫 排 放 量 6%及 可 吸 入 懸 浮 粒 子 和 氮 氧 化 物 排

放 量 各 37% 。 車 輛 排 放 的 廢 氣 亦 是 路 邊 空 氣 污 染 的 主 要 成

因 。 在 溫 室 氣 體 方 面 ， 運 輸 業 佔 本 地 排 放 量 約 16%。 因 此 ，

推 廣 綠 色 運 輸 不 但 可 改 善 空 氣 質 素 ， 亦 可 減 少 碳 排 放 ， 有 助

避 免 全 球 氣 候 變 化 。  

3 .  為 鼓 勵 運 輸 業 界 試 驗 低 污 染 和 低 碳 的 綠 色 運 輸 工 具 和 相 關

技 術 ， 財 政 司 司 長 在 本 年 度 的 預 算 案 演 詞 中 建 議 撥 款 3 億

元 ， 成 立 「 綠 色 運 輸 試 驗 基 金 」 ( 基 金 )， 供 運 輸 業 界 申 請 ，

並 由 公 共 運 輸 開 始 。 基 金 可 以 讓 運 輸 業 引 入 更 多 綠 色 創 新 技

術 ， 為 改 善 空 氣 質 素 和 促 進 市 民 健 康 而 盡 力 ， 同 時 使 有 關 技

術 可 以 在 香 港 萌 芽 發 展 ， 促 進 低 碳 經 濟 。  

 

主 要 考 慮 事 宜  

目 標 運 輸 界 別  

4 .  的 士 、 公 共 小 型 巴 士 、 專 營 巴 士 、 非 專 營 巴 士 (例 如 旅 遊

車 、 屋 邨 巴 士 、 學 校 巴 士 等 )和 渡 輪 是 本 港 主 要 的 道 路 及 水 上

公 共 交 通 工 具 。 由 於 有 關 車 輛 在 繁 忙 交 通 通 道 行 駛 及 對 大 量

人 口 造 成 影 響 ， 這 些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的 營 運 商 如 更 廣泛地使用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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色 創 新 運 輸 技 術 ， 不 少 市 民 都 會 受 惠 。 為 此 我 們 建 議 基 金 首

先 以 公 共 交 通 服 務 的 營 運 商 為 對 象 。 此 外 ， 上 述 公 共 交 通 工

具 排 放 的 可 吸 入 懸 浮 粒 子 和 氮 氧 化 物 ( 路 邊 空 氣 主 要 污 染

物 )， 分 別 佔 運 輸 業 整 體 排 放 量 約 21% 和 20%， 而 貨 車 (包 括 特

別 用 途 車 輛 )則 是 最 大 的 排 放 源 ， 其 排 放 的 可 吸 入 懸 浮 粒 子 和

氮 氧 化 物 分 別 佔 運 輸 業 整 體 排 放 量 約 61%和 41%。 因 此 ， 我

們 認 為 亦 值 得 把 該 等 營 運 商 列 為 擬 設 的 基 金 的 合 資 格 申 請

者 。  

綠 色 及 創 新 技 術 的 種 類  

5 .  成 立 基 金 的 目 的 是 鼓 勵 運 輸 業 界 試 驗 低 污 染 和 低 碳 的 綠 色

運 輸 工 具 和 相 關 技 術 ， 及 引 入 更 多 綠 色 創 新 技 術 。 在 國 際

上 ， 現 正 研 發 適 用 於 運 輸 業 的 創 新 技 術 ， 主 要 是 關 乎 使 用 另

類 燃 料 的 新 車 種 ( 例 如 混 合 動 力 和 電 動 車 )  及 其 相 關 運 作 系

統 、 支 援 採 用 新 型 車 輛 的 相 關 設 備 或 機 器 ( 包 括 充 電 系 統 ) ，

以 及 改 善 在 用 車 輛 或 渡 輪 排 放 表 現 的 加 裝 系 統 。 如 有 新 的 化

石 燃 料 引 擎 技 術 在 引 擎 設 計 或 構 造 方 面 ， 包 含 了 很 大 程 度 的

創 新 性 ， 亦 應 符 合 資 格 申 請 擬 設 的 基 金 。 然 而 ， 若 然 衹 是 按

照 歐 盟 標 準 對 傳 統 化 石 燃 料 車 輛 的 排 放 表 現 作 常 規 性 的 提

升 ， 則 一 般 不 會 被 視 為 創 新 技 術 。 我 們 會 先 諮 詢 有 關 持 份

者 ， 包 括 運 輸 業 及 綠 色 運 輸 技 術 的 準 供 應 商 ， 然 後 制 訂 綠 色

技 術 及 產 品 的 資 格 準 則 。  

合 資 格 申 請 者  

6 .  基 金 的 主 要 目 的 是 鼓 勵 運 輸 業 採 用 綠 色 技 術 及 試 驗 相 關 技

術 是 否 適 用 於 在 本 港 的 日 常 運 作 。 我 們 要 求 應 首 先 由 本 地 運

輸 營 運 商 ( 包 括 跨 境 運 輸 ) 提 出 申 請 。 為 了 實 現 本 計 劃 的 目

的 ， 即 促 進 綠 色 技 術 ， 我 們 建 議 鼓 勵 合 資 格 申 請 者 應 伙 拍 綠

色 運 輸 技 術 的 準 供 應 商 、 研 究 機 構 或 其 他 相 關 持 份 者 提 出 申

請 。  

運 輸 業 界 的 參 予  

7 .  有 關 基 金 對 申 請 獲 接 納 的 機 構 發 放 的 資 助 水 平 ， 歡 迎 委 員

提 出 意 見 。 我 們 認 為 較 可 取 的 ， 是 申 請 獲 接 納 的 機 構 需 承 擔

試 驗 的 部 分 費 用 ， 以 便 參 予 營 運 商 的 承 擔 可 與 政 府 的 支 持 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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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 。 這 亦 可 讓 基 金 惠 及 更 多 有 意 申 請 者 ， 及 防 止 輕 率 的 申

請 。  

評 核 試 驗 表 現  

8 .  我 們 將 考 慮 委 託 第 三 方 對 試 驗 的 新 技 術 評 核 其 環 保 表 現 ，

以 及 收 集 數 據 並 向 環 境 保 護 署 報 告 。 至 於 基 金 的 管 理 ， 我 們

或 需 增 聘 數 個 有 時 限 的 職 員 ， 或 視 乎 情 況 ， 考 慮 委 託 合 適 的

代 理 機 構 協 助 管 理 基 金 。  

其 他 鼓 勵 使 用 較 環 保 車 輛 的 資 助 計 劃  

9 .  目 前 ， 鼓 勵 使 用 較 環 保 車 輛 的 資 助 計 劃 計 有 ︰ 旨 在 鼓 勵 把

歐 盟 I I 期 商 業 車 輛 更 換 為 歐 盟 IV 期 或 更 高 排 放 標 準 商 業 車

輛 的 建 議 資 助 計 劃 ； 以 及 環 保 商 用 車 輛 及 環 保 汽 油 私 家 車 首

次 登 記 稅 寬 減 計 劃 。 我 們 初 步 的 意 見 是 如 基 金 的 合 資 格 申 請

者 符 合 上 述 資 助 計 劃 的 條 件 ， 將 仍 可 繼 續 有 資 格 申 請 有 關 計

劃 的 資 助 。  

 

接 下 來 的 步 驟  

10 .  我 們 在 二 零 一 零 年 三 月 十 九 日 舉 行 了 簡 介 會 ， 向 公 共 運 輸

營 運 商 、 學 者 及 綠 色 創 新 運 輸 技 術 準 供 應 商 收 集 他 們 對 基 金

的 初 步 意 見 。 他 們 普 遍 歡 迎 設 立 基 金 。 我 們 聽 取 委 員 的 意 見

後 ， 會 制 訂 基 金 的 實 施 框 架 ， 在 未 來 數 月 會 進 一 步 諮 詢 持 份

者 及 本 委 員 會 。 我 們 的 目 標 是 在 本 財 政 年 度 內 成 立 基 金 。  

 

徵 詢 意 見  

11 .  請 委 員 因 應 第 4 至 9 段 所 闡 述 的 主 要 考 慮 事 宜 ， 就 如 何 以

最 佳 的 方 式 設 立 和 運 作 基 金 ， 提 出 初 步 意 見 。  

 

環 境 保 護 署  

二 零 一 零 年 四 月  




